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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债权人申请债务司法重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2019 年 1 月 30 日，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的通知。通知称，债权人云南兴龙实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有明显丧失清偿

能力的可能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债务司法重整。法院已于 2019 年 1 月

29日接收了申请资料，并以（2019）破申 60 号为案号进行了立案。该申请能否

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不论是否进入债务

重整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运营工作。 

2.如果公司顺利实施债务重整并执行完毕债务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

资产负债结构，恢复正常经营。如不能顺利实施，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

险。 

3.2019 年 1 月 1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鄂证调查字 2019006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

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

公司立案调查。如果公司因前述立案调查事项被监管部门最终认定存在重大违

法行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第二次修订）》（以下简

称“《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不排除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可

能性。 

4.当公司出现以下情形，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根据《股票上市规

则》第 13.2.1 条第（十）项的规定，如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和解或者破产

清算申请，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一、公司被申请债务重整情况概述 

2019 年 1月 30 日，公司收到申请人的《通知书》。《通知书》称，申请人以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的可能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

进行债务司法重整。法院已于 2019 年 1 月 29 日接收了申请资料，并以（2019）

破申 60 号为案号进行了立案。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 

申请人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法定代表人：赵 宁 

住所地：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姐告月亮岛 

经营范围：工艺品、饰品的销售、旅游项目的开发、通讯产品的销售；基础

设施投资；国内商业贸易、物资供应业；种植、养殖业。 

（二）申请人对公司的债权情况 

申请人于 2017 年 10月 31日与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由申请人向公司

提供循环借款共计人民币 3,000,000,000元（此次借款额度包括截止至《借款合

同》签订之日，公司尚未归还申请人的贷款余额共计为人民币 128,230,911.42

元），用于公司及子公司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为 3 年。《借款

合同》签订后，申请人便根据合同约定并按照公司的指示向子公司提供贷款人民

币 1,649,466,400.52 元；期间，公司及子公司陆续向申请人偿还借款本息共计

人民币 322,483,438.65 元。截止至 2019 年 1 月 21 日，公司尚欠申请人借款余

额合计为人民币 1,455,213,873.29 元。 

2019 年 1 月 21 日，申请人向公司发出《债权催收函》，依据上述《借款合

同》借款加速到期条款的约定宣布《借款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全部提前到期，要

求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前向申请人偿还剩余贷款人民币 775,213,873.29 元

（其中人民币 68,000 万元根据同日发出的《债务豁免确认函》予以豁免）。至此，

公司仍欠申请人贷款人民币 775,213,873.29 元。 



二、公司被申请债务重整的影响 

法院将指定管理人，债权人依法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或公司依法在规

定期限内制定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公司债权人根据经

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获得清偿。如果重整计划草案不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

法院将裁定终止公司的重整程序。 

三、公司董事会对于被申请重整的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并且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的可能时，债权人有权依法提请债务人进行重整。重

整程序以挽救债务人企业，保留债务人法人主体资格和恢复持续盈利能力为目标，

重整中公司将在法院的主导下与债权人进行债务重组。在法院审查债务重整期间，

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对公司的重整可行性进行研究和论证。 

四、风险提示 

1.该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如

果公司顺利实施债务重整并执行完毕债务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

结构，恢复正常经营。如不能顺利实施，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不论是

否进入债务重整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运营工作。 

2.2019 年 1月 1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鄂证调查字 2019006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

立案调查。如果公司因前述立案调查事项被监管部门最终认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第二次修订）》（以下简称“《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不排除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可能性。 

3.当公司出现以下情形，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第 13.2.1 条第（十）项的规定，如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

申请，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鉴于该等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本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

告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股票上市规则》的要

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的进行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月 31日 


